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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
吉教财〔2019〕16 号

吉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

单位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行为的通知

省属各高校、厅直属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规范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

行为，严肃财经纪律，防范廉政风险，从制度上遏制违规违纪问

题的发生，深化和巩固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实践活

动整改成果，按照《省委第一巡视组关于巡视省教育厅党组的反

馈意见》《中共吉林省教育厅党组关于省委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

的整改落实方案》有关内容，结合实际工作情况，现就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教育厅部门预算单位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工作提出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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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要求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守规守法意识

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，将

规范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工作摆上重要位置，强化守规守法意

识，立足自身工作实际找短板、找不足、找差距，充分认识目前

履职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欠缺，要对照有关标准和要求，不断完善

提升国有资产管理能力；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要以身

作则、严格自律，具体工作中不能存在“图方便，怕麻烦”的思

想，要转变工作作风，端正工作态度，确保思想上不“溜号”、

工作上不“跑调”；要督促指导本单位国有资产责任部门和责任

人员，进一步认真履职尽责，时刻防微杜渐，坚持原则，坚守底

线，严禁触碰“红线”，在单位内部努力营造依法依规、按制度

办事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，确保审批程序完整

各单位要加强对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行为的监管，严禁私自

出租出借行为。要进一步明确《省直行政事业单位非办公用房出

租出借管理办法》（吉财国资〔2017〕888 号，以下简称《出租

出借管理办法》）具体规定，对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的，应当按

照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，原则上实行公开竞价招租，必要时可

以采取资产评估等方式确定出租价格，确保出租出借过程的公开

透明；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行为报主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审核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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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后，履行资产评估、公开招租、合同签订等程序。各单位要加

强对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行为的规范化管理，强化内部程序，完

善审签流程，有效保障出租出借工作依法依规实施，维护国有资

产安全完整。

三、进一步重视队伍建设，强化业务培训学习

各单位要进一步重视国有资产管理队伍建设，积极参加上级

部门组织的国有资产管理专题培训班；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

各级领导和资产管理人员的专题学习，通过认真学习《党政机关

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以

及《出租出借管理办法》等相关的文件精神，对《出租出借管理

办法》适用范围、程序要求、收益管理、监督管理等内容进一步

加深理解，做到“真学会用、不错不漏”。通过专题培训和内部

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，促进国有资产管理负责人和具体责任人的

持续学习能力，及时总结经验、查找不足，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

保障水平。

四、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，强化排查整改力度

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将涉及本单位的非办公用房出租出

借问题，纳入单位国有资产监管的重点内容，要对照国家和省定

标准，抓好整改落实工作；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定期或不定期

自查工作，形成长效机制，对自查出的问题要立查立改；要严格

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程序，做到各项手续无漏报，各项环节无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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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要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，对依法取得的出租出借收入，按照

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，在扣除相关税费后，及时足额上缴省级

国库（各高校出租出借收入上缴程序，可根据国家和省“放管服”

有关政策文件规定执行），严禁隐瞒、截留、坐支和挪用资产收

益。

各单位要按通知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，深入学习有关

文件精神，及时总结经验、查找不足，有效落实整改任务，推动

教育部门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工作顺利实施。各单位请于 9 月 15

日前，将工作开展情况上报省教育厅。

联系人：吴浩江，王菲，孟祥宇

联系电话：88905314、88905949

附件：1.省直行政事业单位非办公用房出租出借管理办法

2.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

3.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

吉林省教育厅

2019 年 9 月 5 日

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9月 5 日印发


